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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概述 （一）法律的分类和特征 1.法律的分类。 （1）法

律渊源。法律的渊源，是指按照法律形成的方式不同，包括

制定法律的国家机关的不同，从而法律地位或法律效力不同

进行划分的一种法律的类别，是法律的形式之一，例如:制定

法的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非制定法的习惯、法理.国家政

策、党的政策.国际条约、国际惯例等。我国现行法律的渊源

，主要包括: 1）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即全国人大制定的宪法

。 2）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包括全国人大制定

的基本法律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非基本法律。 3）国务

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各个部、委员会、审计署制定的

部门规章。 4）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

国家行政机关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这里要注意区分行政法

规和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及其制定的国家机

关的区别（后者共有三类不同的国家机关的人大及其常委会

和相应的人民政府制定）。 5）民族区域自治机关制定的自

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6）特别行政区制定的法律和法规。 （2

）法律的其他分类。 1）经济特区特定的法规。 2）军事委员

会制定的军事法规。国内法和国际法，是指按照法律制定和

实施的主体不同予以划分的一种法律分类。国内法是指一个

国家制定并在该国实施的法律。国际法是指作为国际法律关

系主体的国家（或者地区）之间的制定和实施的法律。根本

法和普通法，是指按照法律地位、规定内容和制定程序不同



划分的一种法律分类。根本法又称宪法，是指规定国家和社

会根本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国家机关组织和活

动的基本原则，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其制定需要特别程序的

法律。普通法，是指宪法以外的调整某一方面社会关系、法

律地位次于宪法的法律。一般法和特别法，是指按照法律适

用范围的不同划分的一种法律分类。一般法是指适用于一般

的法律关系主体、通常的时间和一个国家管辖的所有地区的

法律。特别法，是指适用于特别的法律关系主体、特别时间

和特别地区的法律。(本资料由北京安通学校提供) 实体法和

程序法，是按照法律规定的内容不同予以划分的一种法律分

类。实体法是指规定主要权利和义务的法律。程序法，是指

规定主要权利和义务得以实施的法律。成文法和习惯法，是

按照制定和表达方式不同划分的一种法律的分类。成文法是

指国家机关制定的、以文字形式表达的法律。不成文法，又

叫非成文法，是指由国家认可的习惯而成的、不以文字表达

的法律。在部分国家或地区适用的分类:公法和私法，是古罗

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倡的一种法律分类，他认为，公法是关

于罗马国家的法律，私法是关于个人利益的法律。现代西方

法学著作一般认为，宪法、行政法、刑法属于公法，民法和

商法属于私法，诉讼法所属依其主法而定。但是，随着社会

的发展，出现了不能确定其为公法或私法的许多法律，如经

济法、劳动法、环境法等。 （3）法律的历史类型。法律的

历史类型，是指按照法律的阶级本质和其赖以建立的经济基

础不同予以划分的一种法律的分类。可以把法律划分为奴隶

制类型的法律、封建制类型的法律、资本主义类型的法律和

社会主义类型的法律.前三类又称之为私有制社会法律或剥削



者类型的法律，后一类称为公有制社会的法律。 （4）法系

。法系，是按照法律的历史传统或者某种共性对法律的一种

分类。 1）英美法系又称普通法系、英国法系或判例法系，

是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世界性法律体系，与大陆

法系并称为当今世界两大法系。英美法系的主要特点是:以判

例法及主要法律渊源.以日耳曼法为历史渊源.法官对法律的发

展所起的作用举足轻重.以归纳法为主要推理方法.不严格划分

公法和私法。 2）大陆法系又称民法法系、罗马法系、罗马

日耳曼法系，它是以罗马法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总称。

大陆法系以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和1900年的《德国民法

典》为代表形成了两个支系。大陆法系的主要特点是:以制定

法为主要法律渊源.在公法与私法分类的基础上建立法律的基

本知识.以演绎法为主要推理方法.倾向于职权主义，法官在诉

讼中的作用积极主动。 3）中华法系指中国封建法律从战国

到清代两千多年间发展，形成的治革清晰、特点鲜明的法律

体系。被世界推崇为五大法系之一。中华法系具有如下特点:

①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摆脱了宗教神学的束缚。②维护

封建伦理，确认家族法规。③皇帝始终是立法与司法的枢纽

。皇帝的特权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④官僚、贵族享有法定

特权。⑤诸法合体，行政机关兼理司法。 2.法律的特征。 法

律的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1）法律是一种概括、

普遍、严谨的行为规范。这是法律最明显的一个现象特征。

其中严谨性主要表现为法律规范的逻辑构成。每一个法律规

范有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两个部分构成。构成一项法律或一

项法律文件的要素包括三个，即:法律原则，法律概念，法律

规范。除了按照法律规范的行为模式的性质划分法律的种类



以外，还有两种划分法:一是按照法律规范的强弱程度，划分

为两种规范，即强行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二是按照法律规范

的确定性程度划分为三种规范，即确定性规范、委托性规范

和准用性规范。 （2）法律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行为规范，

这是法律来源上的一个重要特征。 （3）法律是国家确认权

利和义务的行为规范。这是法律的内容上的特征。法律所规

定的权利和义务，不同于其他社会规范的权利和义务，它必

须是由国家确认和保障的。 （4）法律是以国家强制力保障

实施的行为规范。这是法律实施上区别其他社会规范的显著

特征。 （二）法律的起源、本质和作用 1.法律的起源。 法律

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适应特定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的要求而产生的社会历史现象。 2.法律的本质。 （1）法律

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2）法律根源于社会物质生活关

系。注意法律同经济规律的关系。 （3）上层建筑中的其他

现象对法律的影响。 3.法律的作用。 法律的规范作用是从法

律规范调整人们行为这一特性，即从微观角度分析法律的，

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指引作用、教育作用、评价作用、预测

作用和强制作用。法律的社会作用是从法律的本质和目的角

度分析法律的。法律的社会作用，一般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是

维护统治阶级的阶级统治作用，一是执行社会公共事务作用

。 （三）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制定 1.社会主义法律制定的基

本原则。 （1）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2）坚持原

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 （3）维护法的严肃性、稳定

性和连续性的原则。 （4）坚持群众路线，坚持领导与群众

相结合的原则。 （5）有鉴别有选择地借鉴外国的立法经验

的原则。 2.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定的阶段。 （1）制定法律的



准备阶段，又叫起草阶段。 （2）法律的确立阶段，又称法

律的形成阶段。这一阶段包括如下四个步骤:第一，法律议案

的提出和审议.第二，法律草案的审议.第三，法律草案的表决

（通过或者否决）.第四，法律的公布。这一阶段是法律制定

的实质阶段。 （3）法律的完备阶段。 （四）社会主义法律

的实施 1.社会主义法律的实施。 （1）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实施

的方式包括.第一，法的执行，又叫执法.第二，法的适用，又

叫司法.第三，法的遵守，又叫守法.第四，法律实施的监督。

（2）社会主义法律适用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原则。基本要求

是:正确、合法、及时、合理、公正。五个基本原则:①以事实

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②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

等原则。③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④专门机关

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原则。⑤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和国

家赔偿原则。 2.我国法律的效力。 法律的效力就是法律的生

效范围，也就是指法律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对什么人具

有约束力。 3.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解释。 （1）按照法律解释

的权限和效力分为:正式解释和非正式解释。 （2）按照法律

解释的方法，分为语法解释、逻辑解释、系统解释、历史解

释和目的解释要掌握其具体内容。 （3）按照法律解释的尺

度，分为限制解释、扩充解释和字面解释。要掌握其具体内

容。 4.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关系。 （1）法律关系主要特征有三

个:第一，是法律在调整人们行为过程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

第二，是以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现的社会关系.第三，是以现

行法律存在为前提的社会关系。 （2）法律关系由法律关系

的主体、法律关系的内容和法律关系的客体三种要素构成。

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公民、国家机关、法人、



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和国家。法律关系内容:

法律权利，有一般权利和特殊权利。法律义务，有一般义务

和特殊义务。法律关系的客体: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关系客体的

种类有:物、行为和精神财富。 5.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遵守。 

（1）按照违法行为的具体性质、危害程度和所应承担的法律

责任的不同，违法行为可分为:违宪、民事违法、行政违法和

刑事违法（犯罪），共四种行为。 （2）法律责任和法律制

裁。按照违法行为的性质和危害程度，法律责任可以分为:违

宪法律责任，民事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和刑事法律责任

四类。法律制裁可以分为:违宪制裁，民事制裁，行政制裁和

刑事制裁四类。 6.法律实施的监督。 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监督

体系包括:第一，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第二，国家行政机关

的监督。第三，国家司法机关的监督。第四，社会性的监督

。第五，中国共产党的监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